附件：

交 通 行 政 复 议 案 件 统 计 报 表(表一)
（　2007年1月至2007年12月）


填表单位（盖章）： 

	          
 项

         目        

件            


数

类 

 别
	申请与受理
	申请人
	申请复议事项

	
	收到复议
	受理
	不予受理
	其他
	公民
	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
	行政处罚
	行政许可
	行政强制措施
	行政收费
	不作为
	其他

	
	复议前置
	选择复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公路管理
	
	
	
	
	
	
	
	
	
	
	
	
	

	道路运输
	
	
	
	
	
	
	
	
	
	
	
	
	

	水路运输
	
	
	
	
	
	
	
	
	
	
	
	
	

	规费征稽
	
	
	
	
	
	
	
	
	
	
	
	
	

	海事管理
	
	
	
	
	
	
	
	
	
	
	
	
	

	航道管理
	
	
	
	
	
	
	
	
	
	
	
	
	

	港口管理
	
	
	
	
	
	
	
	
	
	
	
	
	

	其    他
	
	
	
	
	
	
	
	
	
	
	
	
	

	
	
	
	
	
	
	
	
	
	
	
	
	
	

	
	
	
	
	
	
	
	
	
	
	
	
	
	

	
	
	
	
	
	
	
	
	
	
	
	
	
	

	
	
	
	
	
	
	
	
	
	
	
	
	
	

	
	
	
	
	
	
	
	
	
	
	
	
	
	

	
	
	
	
	
	
	
	
	
	
	
	
	
	

	
	
	
	
	
	
	
	
	
	
	
	
	
	

	合   计
	
	
	
	
	
	
	
	
	
	
	
	
	


交 通 行 政 复 议 案 件 统 计 报 表（表二）
（　2007年1月至2007年12月）
填表单位（盖章）： 
	                   项          

     目

件

数

类 别
	被  申  请  人
	已审结
	未审结
	行政赔偿
	结

存

	
	省级交通厅（局、委）
	地（市）交通局
	县级交通局
	乡镇交通局
	公路管理机构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水路运输管理机构
	规费征稽机构
	海事管理机构
	航道管理机构
	港口管理机构
	其        他
	终止

驳回


	维持
	撤销
	变更
	确认违法
	其他

责令履行
	
	件数
	赔偿数额（元）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公路

管理
	
	
	
	
	
	
	
	
	
	
	
	
	
	
	
	
	
	
	
	
	
	

	道路

运输
	
	
	
	
	
	
	
	
	
	
	
	
	
	
	
	
	
	
	
	
	
	

	水路

运输
	
	
	
	
	
	
	
	
	
	
	
	
	
	
	
	
	
	
	
	
	
	

	规费

征稽
	
	
	
	
	
	
	
	
	
	
	
	
	
	
	
	
	
	
	
	
	
	

	海事

管理
	
	
	
	
	
	
	
	
	
	
	
	
	
	
	
	
	
	
	
	
	
	

	航道

管理
	
	
	
	
	
	
	
	
	
	
	
	
	
	
	
	
	
	
	
	
	
	

	港口

管理
	
	
	
	
	
	
	
	
	
	
	
	
	
	
	
	
	
	
	
	
	
	

	其 他
	
	
	
	
	
	
	
	
	
	
	
	
	
	
	
	
	
	
	
	
	
	

	
	
	
	
	
	
	
	
	
	
	
	
	
	
	
	
	
	
	
	
	
	
	

	
	
	
	
	
	
	
	
	
	
	
	
	
	
	
	
	
	
	
	
	
	
	

	
	
	
	
	
	
	
	
	
	
	
	
	
	
	
	
	
	
	
	
	
	
	

	
	
	
	
	
	
	
	
	
	
	
	
	
	
	
	
	
	
	
	
	
	
	

	
	
	
	
	
	
	
	
	
	
	
	
	
	
	
	
	
	
	
	
	
	
	

	
	
	
	
	
	
	
	
	
	
	
	
	
	
	
	
	
	
	
	
	
	
	

	合   计
	
	
	
	
	
	
	
	
	
	
	
	
	
	
	
	
	
	
	
	
	
	


填表人：       核表人：          电话：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行政复议案件统计报表》填报说明
一、1栏中的“复议前置”，是指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必须先经过行政复议才能起诉的行政复议案件。
　　二、2栏中的“选择复议”，是指行政复议前置以外，申请人可以选择行政复议也可以选择行政诉讼，并申请行政复议的案件。
　　 三、5栏中的“其他”，是指行政复议机关决定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之前，申请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案件；符合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但不属于本机关受理，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申请的案件。
　　四、7栏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包括公民和法人作为共同申请人的案件。
　　五、8栏中的“行政处罚”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一）项的内容。
　　六、9栏中的行政许可包括：行政审批，颁发许可证、执照以及资质证书、资格证书，核准等。
　　七、10栏中的“行政强制措施”，包括扣证、扣车船、强制拆除、强制打捞等强制措施。
　　八、12栏的“不作为”，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八）、（九）、（十）项规定的行政行为以及其他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不作为行为。
　　九、13栏中的“其他”包括：（1）除8-12栏以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事项；（2）一个行政复议申请涉及两种或者两种以上事项的；等等。
　　十、25栏中的“其他”包括：（1）除14-24栏以外的被申请人；（2）一个行政复议申请涉及两种或者两种以上被申请人的；等等。
　　十一、“已审结”一栏，是指受理后在本统计单位时间内已审理终结的案件。
　　 十二、33栏中的“其他”包括：（1）部分维持、部分撤销的决定；（2）部分维持、部分变更的决定；（3）部分维持、部分责令履行的决定；（4）部分撤销、部分变更的决定；（5）部分撤销、部分责令履行的决定；（6）部分变更、部分责令履行的决定；（7）行政复议申请受理后转送的案件等。
　　十三、34栏中的“未审结”，是指受理后在本统计单位时间内尚未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撤回申请或转送结案的案件。
　　十四、35、36栏所指的行政赔偿是指申请行政复议时提出的行政赔偿，“件数”和“赔偿数额”，是指申请行政复议时提出的行政赔偿案件的件数和行政机关依法支付的赔偿数额。
　 十六、37栏中的“旧存”是指本统计时段之前留存的未审结的行政复议案件。
表    号：国法复统字1号


制表机关：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备案机关：国家统计局


文    号：国法（2000）6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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